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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电信

第11.1条：范围和覆盖
1.�本章适用于：

(a)�一方采取或维持的、影响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接入及使用的措施；
(b)�一方采取或维持的、与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供应商的义务相关的
措施；(c)�一方采取或维持的、与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相关的其他措
施；以及(d)�一方采取或维持的、与增值服务供应相关的措施。

2. 本章不适用于一方采取或维持的、影响通过任何方式传输电信（包括广
播或有线分配）的无线电或电视节目，这些节目是为公众接收而制作的。

3.�本章不得解释为：
(a)�要求一方授权另一方服务供应商建立、建设、收购、租赁、运营或供应
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或�(b)�要求一方，或要
求一方强制其管辖下的任何服务供应商建立、建设、收购、租赁、运营或
供应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而这些网络或服务并未向公众普遍提供。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11-2

第11.2条：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的接入和使用

1.�在一方根据其附件I或II的附录中的保留条款有权限制服务供应的情况下，
一方应确保另一方的企业能够以合理和非歧视性的条款和条件获得和使用公共电
信传输网络和服务，包括第2段至第6段中规定的内容。

2.�各一方应确保另一方企业能够接入和使用其境内或境外的任何公共电信传输网
络和服务，包括私人租赁电路，为此，应确保此类企业被允许：

(a)�购买或租赁并连接与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接口的终端或其他设备；
(b)�将私人租赁或拥有的电路与该方或由另一企业租赁或拥有的电路互连；
(c)�使用其选择的操作协议；以及�(d)�执行交换、信令和处理功能。

3.�各一方应确保另一方企业可以使用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在其领土内或境外
进行信息流动，包括用于此类企业内部通信，以及用于访问包含在任一方领土内
数据库中或以机器可读形式存储的信息。

4.�根据第22.1条（一般例外）并不顾及第3段，一方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消息
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或保护公共电信传输服务用户的隐私。这些措施不得以构成任
意或不公正的歧视手段或服务贸易的伪装限制的方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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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方应确保在访问和使用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时，不得强加除为以下目
的所必需的条件之外的其他条件：

(a)�保护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供应商的公共服务责任，特别是其向
公众普遍提供其网络或服务的能力；�(b)�保护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
的技术完整性；或�(c)�确保另一方服务供应商不提供受一方在附件I或II
中保留限制的服务。

6.�如果它们满足第5段的标准，访问和使用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条件可以
包括：

(a)�对此类服务的转售或共享使用进行限制；�(b)�要求使用指定的技术接
口，包括接口协议，以便与此类网络和服务互连；�(c)�在必要时，要求此
类服务的互操作性；�(d)�对与网络接口的终端或其他设备进行型式批准，
以及与此类设备连接到此类网络相关的技术要求；�(e)�限制私人租赁或拥
有的电路与此类网络或服务或由另一服务供应商租赁或拥有的电路的互
连；以及�(f)�通知、注册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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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条：许可程序
1.�如果供应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需要许可，每一方应当公开提供：

(a)所有许可标准，以及通常所需的决定时间，涉及许可申请；(b)个人
许可的条款和条件。

2.�许可申请的决定将在合理期限内作出，如果许可被拒绝，将在要求时告知申请
人原因。

第11.4条：主要供应商行为
竞争保障措施

1.�每一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单独或共同构成主要供应商的供应商从事或
继续进行反竞争行为。
2.�上述第1段所述的反竞争行为必须特别包括：

(a)从事反竞争交叉补贴；(b)使用从竞争对手获取的、具有反竞争结果的信
息；以及(c)未及时向其他服务供应商提供关于基本设施的技术信息以及供
应商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商业相关信息。

互联互通
3.�每一方应确保主要供应商提供互连：

(a)�在网络中的任何技术可行点；�(b)�在非歧视性条款和条件下，包括技术
标准和规范以及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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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质量不低于其自身类似服务或非关联服务供应商类似服务或其子公司或
其他关联方所提供类似服务的质量；

(d)�及时地，以透明、合理、兼顾经济可行性且充分解耦的条件（包括技术
标准和规范）和成本导向的费率，以便供应商无需为其不要求用于提供服务
的网络组件或设施付费；和

(e)�应要求，在网络终端点之外向大多数用户提供服务的地方，费用反映
必要附加设施的建设成本。

4.�每一方应将适用于与主要供应商互连的程序公开。

5.�每一方应确保主要供应商公开其互连协议或参考互连要约。

第11.5条：普遍服务
每一方有权定义其希望维持的普遍服务义务的类型。只要这种义务以透明、

非歧视性和竞争中立的方式进行管理，并且不比定义的普遍服务类型所必需的负
担更重，那么它本身就不是反竞争的。

第11.6条：稀缺资源分配和使用
1.�各一方应客观、及时、透明和非歧视性地管理其稀缺资源分配和使用

程序，包括频率、号码和通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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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一方应将分配的频段当前状态公开，但无需提供为特定政府使用而分配
的频率的详细识别信息。

3.�不论第9.4条（市场准入）如何规定，每一方保留制定和实施其频谱和频率管理
政策的权利，这些政策可能限制公共电信传输服务的供应商数量。每一方还保留
根据当前和未来需求分配频段的权利。

第11.7条：监管机构
1.�每一方应确保其监管机构与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供应商以及增值服务
的供应商分离，并对其负责。

2.�每一方应确保其监管机构的决策和程序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是公正的。

第11.8条：执行
每一方应维持适当的程序和权力以执行与本章义务相关的国内措施。这些

程序和权力必须包括实施适当制裁的能力，这可能包括财务处罚、纠正指令或
许可证的修改、暂停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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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条：国内电信争议的解决
申诉
1.�根据第19.3条（行政程序），每一方应确保：

(a)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另一方的供应商或增值服务供应商，可及
时向其监管机构申诉，以解决有关第11.2条和第11.4条所述事项的国内措
施争议，但不包括互联互通；以及(b)另一方的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
供应商，在请求与该方境内主要供应商互联互通时，应在合理且公开规定
的时间内，向监管机构申诉，以解决有关与该主要供应商互联互通的适当
条款、条件和费率的争议。

复核
2.�各方应确保，任何因监管机构决定或裁决而受损害的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
或增值服务供应商，均可向该监管机构申诉，要求复核该决定或裁决。该申诉不
应构成不遵守监管机构决定或裁决的理由。

3.�复核不适用于监管机构作出的决定或裁决，

(a)�服务供应商之间或服务供应商与用户之间的争议；或�(b)�频谱和频率管
理政策的制定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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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查
4.�各方应确保任何因监管机构的决定或裁决而受损害的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
的供应商，都有机会向独立司法或行政机构提起上诉。此项义务不增加第19.4条
（审查和上诉）中规定的义务。

第11.10条：透明度
除本章其他关于透明度的规定外，各方应公开提供：

(a)�其关于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及增值服务的措施，包括：(i)�费率和
其他服务条款和条件；(ii)�技术接口规范；(iii)�将终端或其他设备连接到
公共电信传输网络的适用条件；以及(iv)�通知、许可、注册或许可要求
（如有）；以及(b)�负责制定、修改和采用与标准相关的措施的机构的信
息。

第11.11条：宽恕
各方承认依赖市场力量以实现电信服务供应中的广泛选择的重要性。为此，

并根据其国内法的规定，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各方可以不将法规适用于某项服务：

(a)�法规的实施并非防止不合理或歧视性做法所必需；(b)�法规的实施并非
保护消费者所必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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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这与公共利益一致，包括促进和增强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供应商之
间的竞争。

第11.12条：增值服务提供条件
1.�一方不得要求提供增值服务的人员：

(a)�向公众普遍供应那些服务；�(b)�证明其费率合理；�(c)�提交费率；�(
d)�将其网络与特定客户或网络连接；或�(e)�遵守特定的标准或技术法规，
用于连接到另一个网络，但该网络不是公共电信传输网络。

2.�尽管第1段规定，一方可以采取第1段中列出的行动，以纠正一方在特定情况下
根据其国内法发现的反竞争供应商行为，或以其他方式促进竞争或保护消费者利
益。

第11.13条：与其他章节的关系
如果本章与另一章节之间存在不一致，本章在不一致范围内优先。

第11.14条：与国际组织及协议的关系
各方认识到国际标准对电信网络或服务的全球兼容性和互操作性的重要性，

并通过相关国际机构的工作（包括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促进这些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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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5条：定义
本章的目的如下：

企业是指根据第1.8条（通用定义）定义的“企业”，以及企业的分支机构；

基本设施是指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设施，该设施：

(a)完全或主要由一个或少数供应商提供；以及�(b)在经济或技术上无法可
行地替代以供应服务；

互联互通是指将提供公共电信传输服务的供应商连接起来，以允许一个供应商的
用户与另一个供应商的用户通信，并访问另一个供应商提供的服务；

企业内部通信是指企业内部进行通信或与子公司、分支机构或根据一方国内法与
关联方进行的电信，但不包括提供给非关联子公司、分支机构或关联方或提供给
客户或潜在客户的企业商业或非商业服务。就本定义而言，子公司、分支机构以
及在适用情况下关联方是指各方法国内法中定义的。

主要供应商是指由于在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相关市场中，根据价格和
供应实质性地影响参与条款而具有能力的供应商。

(a)�对基本设施的控制；或�(b)�利用其
在市场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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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终端点是指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在用户场所的最终分界点；

非歧视性是指条款和条件不劣于在任何其他类似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中处于
类似情况下的任何其他用户所获得的条款和条件；

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是指允许在定义的网络终端点之间进行电信的公共电信基础
设施；

公共电信传输服务是指一方要求，明示或默示，向公众普遍提供的电信传输服务，
该服务涉及在两个或多个点之间实时传输客户提供的信ȷȷ息，而客户信息的形式或
内容在任何端到端处均未发生变化。该服务可包括但不限于电报、电话、电传和
数据传输；

监管机构是指负责电信监管的机构；服务供应商是指一方寻求供应或已供应服务
的人员，包括电信网络或服务的供应商；

服务供应是指提供服务：
(a)�从一方领土进入另一方领土；(b)�在一方领土内，由该方人员向另一方
人员；(c)�在一方领土内，根据第八章（投资）中定义的受保护投资，在
该领土内；或(d)�由一方国籍人在另一方领土内；

电信是指通过任何电磁方式传输和接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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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是指服务消费者或服务供应商；和
增值服务是指通过增强其形式或内容，或提供存储和检索功能，从而为客户
信息增加价值的服务。


